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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子 通讯员董慧艳）“我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我郑重宣誓：
坚决拥护宪法，带头遵守宪法，服从国家
法律，维护法制统一，忠实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恪守检察职业道德，确保宪法和法
律正确实施。”昨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
日暨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市检察院开
展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治国”为主
题的“宪法日宣誓”暨“公众开放日”活动。

上午8时15分，市检察院机关全体干
警身穿检察官制服在该院机关大楼前参
加升国旗仪式和集体宣誓仪式。随后，全
体干警在“弘扬宪法精神，加强法律监督，
推进依法治国”横幅上签名。

9时许，40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人民监督员代表受邀参加了该院开展的
“公众开放日”活动。市检察院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检察长李学武向各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代表介绍了

“1·10”专案基本情况，并观看了“1·10”专
案系列专题片。

“‘1·10’专案的成功办理，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打黑除恶、
推进依法治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
坚强决心，我们坚决拥护。”在该院二楼大
厅观看“1·10”专案工作图片展的人民监
督员吴金池对记者说。

当日上午，市检察院还组织检察官在
城区街头开展宪法知识宣传活动，向市民
赠阅法制宣传手册。

昨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同时也是第14个全
国法制宣传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我市政法系统开展了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
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宪法日宣誓”及全国法制宣传日
活动。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全市政法系统掀起深入
学习宣传宪法的热潮，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增强宪法
观念，在司法工作中自觉履行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
法实施的职责。

本报讯（记者原子 通讯员 佘建兰）昨
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14个全
国法制宣传日。当日上午，市中院机关隆重
举行法官集体宣誓仪式。

上午9时许，市中院全体干警身着法官
制服，手捧《宪法》，整齐列队，立正站姿，向
国旗和《宪法》庄严宣誓：“我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官，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
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职责，恪守法
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公正司法，
廉洁司法，为民司法，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而奋斗！”

宣誓仪式上，市中院院长刘太平向全院
干警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珍惜荣誉。公正
是法治的生命线，法官是正义的化身。法官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法官荣誉，以
对宪法和法律的无限忠诚，对党和人民司法
事业的无限热爱，正确履职，确保法官的尊
荣名符其实，确保法官的品质一尘不染，通
过公正、高效的裁判，赢得当事人及社会的

认同，赢得人民发自内心对法治的信仰。二
是要切实践诺。永远铭记法官誓言，加强学
习，提升素质，公正司法，廉洁办案，坚决维
护法律尊严，用实际行动践行诺言，争做一
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
洁、品德高尚的法官。三是要修德提能。树
立终身学习、终身修炼的理念，不断修德提
能，使自己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
纪律过硬、作风过硬。

本报讯（记者 郑璐 实习生 刘玉 通讯
员 曹一平）“通过本次活动，让我们对敬畏
而神圣的人民法院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开眼
界！”昨日是第一个国家宪法日，咸安区人民
法院邀请12名公众代表来到法院参加“让
法治成为信仰”主题宣传暨“12·4”公众开
放日活动。

活动中，该院工作人员带领代表们参观
了法院立案信访大厅、诉调中心、科技法庭
等场所，并详细解说了案件审理流程，还向
代表们发放了法律知识宣传手册，旁听了一
场刑事案件庭审。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法律威严的同时，也使我们接受了一次全

面的法治宣传洗礼。”政协委员刘女士在参
观时说，她回去后一定会向身边人宣传法律
知识。

文笔路社区代表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
参观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了许多法律知
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后会在生活中
带头做好守法用法的表率。

咸安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红兵
表示，此次活动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法治意
识、传播宪法理念、树立宪法权威。

据悉，受邀参加该院“公众开放日”的
12名公众代表是来自该区的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社区党员、学校教师、人民陪审员及
劳模代表。

弘扬宪法精神 推进依法治国
——我市政法系统开展首个国家宪法日暨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剪影

“1·10”专案是公安部指定咸宁管辖的
一个案件。在历时一年多时间里，咸宁检察
机关突出政治，坚守法治，勇于担当，顺利完
成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等犯罪案件（以
下简称“1·10”专案）提前介入侦查、审查批
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工作，确
保打赢依法处理复杂敏感案件法律仗，做到
不留隐患、不留遗憾、不留后遗症，保证执法
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
统一。

2013年4月17日，公安部将“1·10”专案
指定湖北省咸宁公安机关管辖,咸宁检察机
关依法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引导侦
查取证，开展侦查监督。2013 年 4 月 18 日
至9月9日，公安机关将该专案及关联案件
83名犯罪嫌疑人分七批先后向咸宁市检察
院提请审查批捕，经审查，共依法批准逮捕
69 人，不予批准逮捕 6 人，不予受理 8 人。
2013年11月25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咸
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组成27人
公诉工作专班开展审查起诉工作。2014年
2月20日，咸宁市检察院将该案分7个案件
共36名被告人向咸宁市中级法院依法提起
公诉（其他被告人另案处理），同时开展庭审
准备工作。3月31日至4月19日，该案7个
案件同时开庭审理，检察机关27名公诉人
分别依法出庭支持公诉，对应49名辩护人，
指控刘汉、刘维等36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等15项
罪名，庭审分别历时2至17天不等。

5月23日，咸宁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
5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杀人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袁
绍林等5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

杀人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刘岗等4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无期徒刑；孙华君、缪军等19人犯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分别被决
定执行或判处20年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刘学军、刘忠伟、吕斌3人犯包庇、纵容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分别被决定执行16
年、13年、11年有期徒刑；被告单位汉龙集
团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
罚金人民币三亿元。

刘汉、刘维等 36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集团，盘踞四川绵阳、广汉等地长达 20
年，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涉及罪名15个，命
案8起，造成9人死亡，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秩
序和社会和谐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其组织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作案之
多、危害之深、后果之严重，均属罕见。该案
的成功办理，是在中央、最高检和省委、省检
察院、市委领导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在法治轨道上处理复杂敏感案件的生动
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打黑除恶、推进依法治国、维护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的坚强决心，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大
局稳定，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了人民
安居乐业。

在办理“1·10”专案的整个过程中，咸宁
检察机关严格按照中央、最高检和省委、省
检察院指示，始终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解决
问题”这条主线，坚定“决胜、完胜、必胜”信
念，按照“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严格把关、依
法监督；指控有据、辩论有力”的思路和要
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执法，顽强拼
搏，最终把该案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
的铁案。正如社会评价所说的：“堪称司法
实践的精品”。

市检察院开展“宪法日宣誓”
暨“公众开放日”活动

“1·10”专案介绍>>

市中院组织法官宣誓：
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职责

咸安法院举办“让法治成为信仰”宣传活动

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宣传横幅上签名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宣传横幅上签名

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代表参加市检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代表参加市检
察院察院““公众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

市中院法官上街开展宪法知识宣传活动市中院法官上街开展宪法知识宣传活动

市中院法官集体宣誓市中院法官集体宣誓


